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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制报告”保护未成年人

主持人:

近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处理了一起案件，

由于 13 岁智力残疾儿子在校表现不尽如人意， 被父亲

以 “管教” 的名义打到鼻青脸肿。 当母亲带着孩子来到

上海市儿童医院就诊时， 根据强制报告制度要求， 医院

的强制报告联络员立刻给普陀区检察院未检办公室打电

话反映情况。 检察院通过支持起诉帮助当事人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制发督促监护令， 筑牢了反家暴防线。

那么， 什么是 “强制报告” 制度， 它又是如何起到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作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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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治日报》 报道， 近日，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人民检察院办

理一起发生在某酒店的性侵未成年

人案时， 对未成年被害人要求酒店

赔偿精神损害支持起诉。

经法院审理一审判决， 酒店赔

偿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2022 年 1 月 31 日下午， 成

年男子沈某及其朋友方某朋在明知

小玲未满 14 周岁的情况下， 将其

带至红安县某酒店。 方某朋独自在

酒店办理入住登记手续后， 沈某与

小玲进入房间， 沈某、 方某朋轮流

对小玲实施性侵。

2022 年 8 月 15 日， 红安县

检察院以沈某、 方某朋涉嫌强奸罪

依法提起公诉 。 经法院审理 ， 沈

某 、 方某朋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9 个月、 11 年 9 个月。

案发后， 小玲辍学在家， 不愿

与他人沟通交流， 身心健康受到严

重侵害。

“涉案酒店没有依法履行住宿

登记 、 入住询问及强制报告等义

务，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当对

被害未成年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办案检察官、 红安县检察院未检部

门负责人王宏丽认为， 应当依法启

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

在征求小玲及其监护人意见，

并确认他们有维权意愿后， 红安县

检察院决定依法支持被性侵女孩向

涉案酒店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酒店违

反法定登记义务存在过错， 且该过

错行为与沈某、 方某朋二人的犯罪

行为共同造成小玲损害结果的发

生，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女童遭性侵 酒店被判赔偿五万元

■ 链接

李晓茂 ： 2020 年 5 月 ， 最

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 该

意见明确：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 是指国家机关、 法律法

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

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 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

业人员， 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

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

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应当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强制报告的主体包括 ： 居

（村） 民委员会； 中小学校、 幼

儿园、 校外培训机构、 未成年人

校外活动场所等教育机构及校车

服务提供者； 托儿所等托育服务

机构； 医院、 妇幼保健院、 急救

中心、 诊所等医疗机构； 儿童福

利机构、 救助管理机构、 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 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 旅店、 宾馆等。

2021 年 6 月起实施的修订

后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则首次

在法律层面明确了这项制度。

《未成年人保护法》 规定：

旅馆、 宾馆、 酒店等住宿经营者

接待未成年人入住， 或者接待未

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 应

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

系方式、 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

有关情况； 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

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报告主

体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

受侵害时， 应当立即向公安报案

或向民政、 教育等部门举报。

简单来说， 如果是老师， 发

现学生身体出现非正常伤痕、 极

端排斥上学或不敢回家等异常请

况， 需要第一时间报告， 防止性

侵害、 校园欺凌、 家庭暴力等危

险情形的恶化 ； 如果是医护人

员， 在接诊时发现未成年人遭受

性侵害、 怀孕、 流产， 相关报告

能为公安机关发现犯罪和收集固

定关键证据创造条件。

强制报告主体广泛

特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

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未报告或将面临民事责任

潘轶： 除了行政责任之外， 负

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和人员如果

未履行义务 ， 还可能面临民事责

任。

以近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的

一起酒店被判赔偿的案件为例， 由

于酒店没有依法履行住宿登记、 入

住询问及强制报告等义务， 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当发生未成年人遭

性侵的案件后， 事发酒店被法院判

决应当对被害未成年人承担侵权赔

偿责任。

从侵权责任角度来看， 如果没

有法律层面规定的强制报告义务， 那

么酒店等场所就不属于侵权责任人，

无须承担责任。

因为针对未成年人的伤害、 性侵

事件都有直接的侵害人， 应当对受害

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现在有了关于 “强制报告”

的相关规定 ， 那么当涉及未成年人

时， 相关场所的强制报告义务就成为

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具体环节。

根据 《民法典 》， 宾馆 、 商场 、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 、 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

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 ，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 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经

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

任后， 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负有强制报

告义务的单位和人员如果没有履行报

告义务， 对于发生的损害可能承担侵

权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当涉及未成年人时， 相关场所的强制报告义务就成为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具体环节。 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

单位和人员如果没有履行报告义务， 对于发生的损害可能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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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强制报告制度重在

“强制”， 相关规定不但作出了要

求， 也明确了违反强制报告义务

的法律责任。

上述 《意见》 明确： 依法保

障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强

制报告责任， 对根据规定报告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而引发的纠纷，

报告人不予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于干扰、 阻碍报告的组织或个

人，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未履行报告职责， 造成严

重后果的， 由其主管行政机关或

者本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相应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相关单位或者单位

主管人员阻止工作人员报告的，

予以从重处罚。

对于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长期不重视强制报告工作， 不按

规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

根据其情节、 后果等情况， 监察

委员会应当依法对相关单位和失

职失责人员进行问责， 对涉嫌职

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处理。

《未成年人保护法 》 则明

确： 场所运营单位违反本法第五

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住宿经营者

违反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 由

市场监督管理、 应急管理、 公安

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 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或者造

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停业整顿或

者吊销营业执照、 吊销相关许可

证， 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强制报告制度重在“强制”

强制报告制度重在 “强制”， 相关规定不但作出了要求， 也

明确了违反强制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


